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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物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至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会计师意见函 

 

《分拆规则》对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外上市的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规定的分拆条件 

 

1、 上市公司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上市公司股票于 1998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股票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符合《分拆规则》第

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询问兖矿能源管理层兖矿能源股票境内上市时间； 

2、查询兖矿能源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披露的公司概况，股票简称“兖

矿能源”，股票代码“600188”，上市时间系 1998 年 7 月 1 日。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就上述股票境内上市已满三年的说明与我们

在核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2、 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根据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上市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分别为 185.91亿元、138.91亿元和 73.99亿元，符合

《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询问兖矿能源管理层兖矿能源关于分拆预案中财务指标的信息来源；所有财务指标均来

源于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年度报告； 

2、检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2026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报告

号为天职业字[2026]14301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年度报告，

核对经审计的兖矿能源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 2025 年及 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核

对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中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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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中 2023、2024 及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并选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的孰小值，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相关内容的说明。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就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的说

明与我们在核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3、 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六亿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根据公司、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端信”)及山东端

信(注 1)的财务数据(公司财务数据已经审计、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及山东端信财务数据未经

港股 IPO 审计机构审计)，扣除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及山东端信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值)累计为 397.35 亿元，不低于 6 亿元，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合计 

(1)兖矿能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A 838,094.80 1,486,294.30 2,087,146.40 4,411,535.5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B 739,898.90 1,389,061.70 1,859,094.70 3,988,055.30 

(2)拟分拆所属子公司(注 1) 

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

端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C 11,996.51 8,009.23 6,240.45 26,246.19 

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

端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D 12,454.69 7,930.13 6,613.62 26,998.44 

山东端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G 3,746.27 2,664.82 2,199.14 8,610.23 

山东端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H 3,682.76 2,568.00 2,057.73 8,3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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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合计 

(3)享有的权益比例 

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

端信)权益比例 

(年末) 

a 45% 45% 0% 不适用 

山东端信权益比例 

(年末) 
b 100% 100% 100% 不适用 

(4)按权益享有的净利润(注 2) 

净利润 E=C*a+G*b 9,144.70 3,265.51 2,199.14 14,609.35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F=D*a+H*b 9,287.37 3,162.76 2,057.73 14,507.86 

(5)扣除按权益享有的净利润差额 

净利润 J=A-E 828,950.10 1,483,028.79 2,084,947.26 4,396,926.15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  
K=B-F 730,611.53 1,385,898.94 1,857,036.97 3,973,547.44 

兖矿能源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I=J与 K孰低值三年累计之和) 
3,973,547.44 

 

注 1：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兖矿能源将子公司山东端信转让予物泊科技，山东端信与物泊科技均为上市公司兖

矿能源控制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 

 

注 2： 2024 年 10 月 31日兖矿能源收购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兖矿能源 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A)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B)中只包含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在

并购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止两个月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因此，计算 2024 年度兖矿能源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的净利润(E)和兖矿能源按权益

享有的物泊科技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F)时，只需扣减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并购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止两个月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中兖矿能源享有的部分。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检查天职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天职业字[2026]14301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核对经审计的兖矿能源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 2025 年及 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核对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兖矿能源 2025年年度报

告中 202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2、查询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兖矿能源 2025 年年度报告中 2023、2024 及 2025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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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取物泊科技管理层编制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2023、2024 及 2025 年度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补充资料、山东端信管理层编制的山东端信 2023、2024 及 2025 年度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补充资料，核对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根据管理层提供的补充资料，重新计算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相关内容的说明； 

4、检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出具的《关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分拆所属子公司物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书”)，核对兖矿能源直接/间接合计持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的权益比例、持有的山东端

信的权益比例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5、重新计算 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度兖矿能源按权益享有的山东端信的净利润以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计算结果； 

6、重新计算 2024 及 2025 年度兖矿能源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的净利润以

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计算结果； 

7、重新计算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兖矿能源扣除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

山东端信)及山东端信的净利润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三年分别的合计金额，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计算结果；并重新

比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三年合计金额的孰小值，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计算结果。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对于兖矿能源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

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及山东端信的净利润后归属于兖矿能源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

计不低于六亿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算)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

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4、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不得超过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

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资产不得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净利润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及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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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公式 

2025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25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25 年 12月 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兖矿能源 A 838,094.80 739,898.90 10,048,029.20 

物泊科技(注 1) B 11,996.51 12,454.69 307,918.76 

山东端信 E 3,746.27 3,682.76 - 

享有物泊科技的比例 a 45.00% 45.00% 45.00% 

享有山东端信的比例 b 100.00% 100.00% - 

按权益享有物泊科技

(不包含山东端信)及

山东端信的净利润或

净资产 

C=B*a+E*b 9,144.70 9,287.37 138,563.44 

占比 D=C/A 1.09% 1.26% 1.38% 

 

注 1：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兖矿能源将子公司山东端信转让予物泊科技，本行所列示的 202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物泊

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的财务信息，2025年 12月 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合并山东端

信后物泊科技的财务信息。 

 

根据上表，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

及山东端信的净利润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的净资产未超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

十，符合《分拆规则》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检查天职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天职业字[2026]14301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核对经审计的兖矿能源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2025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2、检查兖矿能源管理层编制的兖矿能源 2025 年年度报告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3、获取物泊科技管理层编制的物泊科技 2025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补充资料，

核对未经审计的物泊科技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重新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4、检查山东端信管理层编制的山东端信 2025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补充资料，

核对未经审计的山东端信 2025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

案中引用的数据；重新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并核对至上述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 6 - 

5、检查中金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核对兖矿能源直接/间接合计持有的物泊科技及山

东端信的权益比例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数据； 

6、重新计算 2025 年度兖矿能源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及山

东端信的净利润，占兖矿能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占比，及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的净资产占兖矿能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占比，核对至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管理层的计算结果。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对于兖矿能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

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不包含山东端信)及山东端信的净利润，不超过兖矿能源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以及兖矿能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报表中按权益享有的物泊科技净

资产，不超过兖矿能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

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二)上市公司本次分拆不存在《分拆规则》第四条规定的不得分拆情形 

1、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者上市公司权益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 

2、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

政处罚 

3、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最近一年或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5、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所属子公司

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

外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1、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不存在权益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的情况，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2、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符

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符合

《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4、最近一年(2025 年)，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兖矿能源出具的“天职业字

[2026]14301 号”《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5、截至目前，兖矿能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不持有物泊科技的股权，不存在持

有物泊科技股份合计超过物泊科技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十的情况，符合《分拆规则》的有

关要求。 

综上，上市公司不存在《分拆规则》第四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规定的不得分拆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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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1 至第 3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a)询问兖矿能源管

理层；b)检查为兖矿能源本次分拆上市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具的《关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物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c)查询兖矿能源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最近 36 个月的公告信息；d)在外部搜索引擎网站上检索相关信息； 

2、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4 点，检查天职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出具的报告号为天

职业字[2026]14301 号的审计报告，天职为兖矿能源出具的《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5点，检查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查看物

泊科技的股东信息及兖矿能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物泊科技股份的情况；获取

并检查上市公司提供《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股

份的说明》中的情况。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并基于金杜律师事务所对上述相关事项出具的法律意见，我们发现：兖

矿能源管理层对于不存在上述 5 种不得分拆的情形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

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三)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规定的不得分拆情形 

1、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向的，但子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子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除外 

2、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 

3、主要业务或资产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要业务或资产 

4、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 

5、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拟分拆所属子公司股份，合计超过该子公司分拆

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通过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的除外 

前款第(一)项所称募集资金投向包括上市公司向子公司出资或者提供借款，并以子公司实际收到

募集资金作为判断标准。上市公司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可以按照每

笔借款使用时间长短加权平均计算。 

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1、物泊科技的主要业务和资产不属于上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发行股份及募集资金投

向的业务和资产，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2、2024 年 10 月，兖矿能源以现金形式增资收购物泊科技 45.00%股权及 6.32%的表决权受托

权，以上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故兖矿能源不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

买的业务和资产作为物泊科技的主要业务和资产的情形，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3、物泊科技的主要业务或资产不属于兖矿能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营业务或资

产，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4、物泊科技主要经营大宗商品智慧物流平台业务及一体化供应链业务，不属于主要从事金

融业务的公司，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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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至本预案出具日，物泊科技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福建东创、福建东聚间接持

有物泊科技少量股权，经过穿透后累计计算，所持股份不超过 5%。因此，物泊科技的现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物泊科技的股份合计不超过物泊科技分拆上市前总股本的百分之三

十，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综上，物泊科技不存在《分拆规则》第五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规定的上市公司

不得分拆的情形。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1 和第 2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a)询问兖矿能源管

理层；b)查询兖矿能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公告信息是否存在发行股份及募集

资金或存在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c)获取并检查上市公司提供的《上市公司关于拟分拆所属子公

司是否属于募集资金投向或重大资产重组购买业务和资产、是否从事金融业务的说明》；  

2、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3 和第 4 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a)检查兖矿能源与

物泊科技的营业执照；b)询问兖矿能源管理层物泊科技的主营业务及资产是否不属于兖矿能源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主营业务或资产，物泊科技是否不属于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 

3、针对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第 5点，我们的核查程序包括：检查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核对物泊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持有物泊科技股份的情况至上述管

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相关内容的说明及书面确认。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我们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对于不存在上述 5 种不得分拆的情形的说明

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四)上市公司分拆，应当就以下事项作出充分说明并披露： 

1、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的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

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4、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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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的说明： 

1、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 

兖矿能源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主要的煤炭生产商、销售商和贸易商之一，以矿业、高端化工新

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智慧物流、新能源为主导产业，目前各项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物泊

科技聚焦大宗商品数字物流及供应链业务，主要提供智慧物流平台服务与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涵

盖网络货运(陆运业务)、水运业务、海运业务、多式联运业务、船货代业务、端到端供应链业务、

园区智慧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等服务类型。本次分拆上市后，兖矿能源及下

属其他企业(除物泊科技)将继续专注发展除物泊科技主业之外的业务，突出兖矿能源在矿业、高

端化工新材料方面的业务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独立性。故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

求。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分拆到境外上市的，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1)同业竞争 

本次拟分拆子公司物泊科技业务涵盖大宗商品智慧物流平台服务业务及一体化供应链服务业

务，与保留在上市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类别、技术、客户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本次分拆上市后，兖矿能源现有其他业务与物泊科技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为避免本次分拆后的同业竞争情形，兖矿能源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因此，本次分拆上市后，兖矿能源现有其他业务与物泊科技不存在同业竞争，符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同业竞争的监管要求。故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2)关联交易 

本次分拆物泊科技上市后，兖矿能源仍将保持对物泊科技的控制权，物泊科技仍为兖矿能源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本次分拆物泊科技上市而发生变化。 

对于物泊科技，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仍为物泊科技的控股股东，物泊科技与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仍将计入物泊科技每年关联交易的发生额。本次分拆后，公司与物泊科技发生关联交易将

保证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合理性和公允性，并保持公司及物泊科技的独立性，不会利用关联交易

调节财务指标，损害公司及物泊科技利益。 

为规范本次分拆后的关联交易情形，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因此，本次分拆后，公司与物泊科技不存在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物泊科技

分拆上市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故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

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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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物泊科技的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

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截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和物泊科技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公司与

物泊科技均已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

管理；物泊科技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司和物泊科技各自具有健全的职能

部门、业务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均独立行使职权，亦未有物泊科技与公司及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占用、支配物泊科技的资产或干预物泊科技对其资

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公司和物泊科技将保持资产、财务和机构相互独立。故本次分拆符合

《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和物泊科技均拥有独立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高级管

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故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 

4、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物泊科技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

均保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

他严重缺陷。故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有关要求。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分拆物泊科技上市

符合《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 

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1、询问兖矿能源管理层关于：(1)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的说明；

(2)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物泊科技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说明；以及上市公司与物泊科技均符

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的说明；(3)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与拟分拆

所属子公司的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的说明，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

的说明；(4)上市公司与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在独立性方面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的说明； 

2、查阅兖矿能源董事会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分拆预案披露说明：本次分拆有利于上市

公司突出主业、增强独立性；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现有其他业务与物泊科技不存在同业竞

争，上市公司与物泊科技均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兖矿能源与

物泊科技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在独立性

方面也不存在其他严重缺陷； 

3、获得并检查上述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引用的书面承诺函，查看其中的内容与上述管理层

的分拆预案中相关内容的说明是否一致； 

4、查阅中金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查看其中的

内容与上述管理层说明中管理层的说明是否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会计师的意见：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并参考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的意见，我们发现：

兖矿能源管理层对于上述事项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

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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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结论： 

本次分拆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在境外上市的相关要求。 

 

会计师的意见： 

基于前述我们执行的核查程序并参考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就相关事项出具的意见，我们

发现：兖矿能源管理层的分拆预案中对于本次分拆符合《分拆规则》的规定的说明与我们在核查

程序中获取的信息及管理层解释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